
中卫市医疗保障局“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考核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谁服务谁普

法 谁管理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推动形成部门分工负责、各

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根据《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结合我局实际，

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第二条 考核评价工作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三条 普法责任制要着力推动全体干部职工学法用法：

（一）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

学法、领导干部学法等制度，继续将法律学习作为党组中心组

理论学习的内容，制订年度学法计划，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

法活动，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二）不断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培训力度。结合医保工作需

要，通过法治讲座、法治研讨等，推动经常性学法不断深入。

（三）着力提高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能力。强化执法人员法

治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执法

行为。

第四条 普法责任制要着力推动向社会开展普法：

（一）结合医保业务工作开展法律宣传。向参保群众，定

点医药机构宣传医疗保障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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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法律意识，自觉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

全，实现“全员知法，人人守法”的总体目标。

（二）积极开展“以案释法”活动，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加强医保执法案例的整理编辑工作，运用案例进行法治宣传教

育，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三）做好重点节点的法治宣传教育。在每年的“12·4”

国家宪法日及其他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间，按照全市统一安

排，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重

点围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医保基金监管相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解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举报投诉渠道

及举报奖励有关规定、欺诈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件查处情况为

重点进行宣传，加深群众对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救

命钱”的认识，为推动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医保、维护基金

安全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五条 考核评价对象为局机关各科室、直属事业单位。考

核评价工作在局党组的领导下，由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组织实施。

第六条 考核评价工作采取平时考核和集中考核相结合的

方式。

第七条 普法责任制考核采取百分制计分，按照普法责任制

在局工作目标考核所占分值折算得分。

第八条 考核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步骤及考核分值：

（一）任务安排。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



照《中卫市医疗保障局“谁执法谁普法”四个清单工作分解表》，

制定年度普法工作计划，作为考核的依据。

（二）自我评价。局机关各科室、直属事业单位每年年底

对本科室普法任务完成情况和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自评

（分值 30 分）。

（三）平时考核。主要对各科室、直属事业单位平常落实

学法制度情况、参与普法活动情况进行考评（分值 70 分）。

（四）综合考核。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各科室自我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平时考核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并将考核情况量化打分，纳入年终目标考核。

第九条 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普法责任

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普法工作突出、成效明显的科室及时

总结经验、宣传推广；对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任务未完成

的科室予以通报，督促限期整改。

第十条 本办法由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解释。


